
就业报到证、就业手续办理和非上海生源进沪就业简介 

 

一、报到证 

1. 《就业报到证》的概念与作用 

《就业报到证》全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或《全国毕业研究

生就业报到证》，在历史上曾有《统一分配工作报到证》、《派遣报到证》等名称。《就业

报到证》是由教育部统一制式，毕业学院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毕业生就业工作主管

部门签发的毕业生有效证件。 

《就业报到证》是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单位报到的证明。学

校相关部门依据《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档案投递、组织关系转移和户籍迁移等手续，

就业单位所在地公安部门凭《报到证》为毕业生办理落户手续，就业单位凭《报到证》

为毕业生办理相关工作手续。 

 

2.  离校未就业学生的《就业报到证》的签发 

毕业后暂时未就业的毕业生，《就业报到证》的报到单位应签发为毕业生生源地政府相

应的接收部门，并由毕业生个人持有。毕业生应妥善保管《就业报到证》。  

 

3. 《就业报到证》的报到期限 

《就业报到证》上有“报到期限”一栏，毕业生一般应在此栏规定的时间内到工作单位

报到，或按单位规定的时间前去报到。 

 

4. 《进沪就业通知单》的概念与作用 

《进沪就业通知单》全称《高等学校毕业生进沪就业通知单》，是上海市用人单位录用

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用于办理上海市居住证手续的材料之一，毕业生可凭《通知

单》办理用人单位报到手续，并向有关部门办理申领引进人才《居住证》相关手续。 

 

二、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办理 

1． 就业手续的办理期限 

2002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

问题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2]19 号），规定“对毕业离校时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

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对保管其档案免收服务费用。学校可根据本人意愿，将其户口转至入学前

户籍所在地或两年内继续保留在原就读的高校，待落实工作单位后，将户口迁至工作单位所

在地。超过两年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学校和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将其在校户口及

人事档案迁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 

根据这条规定，高校毕业生从毕业之日起的两年时间，作为就业手续的办理期限。毕业

两年内允许进行首次办理报到证，毕业一年内允许进行报到证违约/改派办理。其他三支一

扶等项目学生，凭服务期满证明，可以在期满后，按应届生予以办理就业手续，即以期满时

为起始时间，进行两年内首次办理，一年内违约/改派办理。 

 

2. 《就业报到证》的办理流程（包括首次办理、违约/改派办理） 

（1）上海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首次办理《就业报到证》，由学校到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预

约申请进行集中打印。由于学校向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发送报到证打印申请后一般需要 

5 到 10 个工作日才能领到报到证，为不影响毕业生正常离校，请毕业生及时签订就协



议书并完成网上登记。 

（2）毕业生离校后首次办理《就业报到证》及改派、违约办理，由毕业生个人去上海

市学生事务中心申请打印，打印前须准备齐以下所需材料。 

（1）上海高校毕业生首次办理报到证： 

①出具上海高校毕业生打印就业报到证申请表（学校就业部门盖章）。毕业离校前可在

辅导员处领取，毕业离校后可在辅导员处或校学生事务中心（学服 201 室）领取。 

②出具协议书原件（学校和单位盖好章，有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若签上海单位须要有

信息登记号） 

③如是上海生源，要出具其为上海生源的有效证明，如身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等 

如是非上海生源，申请上海市户籍通过的，要出具本人的“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

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没有申请上海市户籍或申请上海市户籍未通过的，则不

需要出具“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 

④非上海生源如需直接办理回原籍的报到证，可以不用出具协议书原件。回原籍的教

育主管单位学生可在校就业信息网公共下载区查询参考。 

（2）上海高校毕业生改派/违约办理报到证： 

①出具上海高校毕业生打印就业报到证申请表（学校就业部门盖章） 

②出具新单位协议书原件（学校和单位盖好章，有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③出具与原单位解除协议证明，如是上海生源，还要出具上海生源的有效证件，如身

份证、户口簿、户籍证明等。 

④出具原单位报到证（上下两联） 

办理时间：7 月 15 日后的每周一至周六（六天工作制），9：00-17：00 

办理地址：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徐汇区冠生园路 401 号） 

 

3. 《就业报到证》的丢失处理 

《就业报到证》是毕业生办理人事关系的必备材料，应妥善保管，避免丢失、涂改。如

果《就业报到证》确系丢失，应由毕业生本人提出申请，到校学生事务中心（学服 201

室）领取打印报到证申请表，同时填写《报到证遗失情况证明表》（并须原报到单位和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盖章，校就业信息网公共下载区提供下载），然后前往上海市学生事

务中心申请补发新证。 

 

三、非上海生源进沪就业 

1.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户口的办理 

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落实具体工作单位后，需准备好相关材料，交由用人单

位进行申报。符合申请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在规定的截止时间内，通过网上申报、现场

受理的方式，为本单位录用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提交办理上海市户籍的申

请。 

 

2.  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居住证的办理 

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领《上海市居住证》的，须具备相应的条件

（具体可以参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关于做好 2018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沪教

委学〔2018〕24 号）。其中，学校将为符合条件的学生办理《高等学校毕业生进沪就业

通知单》。具体如下： 

①进沪就业的上海高校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签了就业协议书并有正确信息



登记号的，毕业离校前由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统一办理《高等学校毕业生进沪就业通知

单》（以下简称《通知单》）并发放至毕业班辅导员，学生在毕业离校前至辅导员处领取；毕

业离校后由学生持就业协议书前往校学生事务中心办理。（暑假期间届时请关注相关通知）。

对于签了就业协议书没有信息登记号或信息登记号错误的，则没有该通知单。 

②《通知单》的第一联用于毕业生去用人单位报到（报到期限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

第二联用于办理《居住证》积分对应材料。办理居住证的同学同时需要办理户口回外省市落

户（一般是原籍）所需的《就业报到证》。 

③领取《通知单》受理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2月 31日。 

 

注：以上部分信息转自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手册（简要版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提供 

 


